
附件

回收設施規格及位置

回收設施種類及容積下限 標示 位置

資源回收筒應大於一百公升

於回收筒明顯處清楚標示容

器回收標誌及「資源回收」

字樣。

營業場所(不包括停車場)內，

非資源性廢棄物筒旁，設置資

源回收筒，並標示回收點標

示。若因營業場所面積狹小，

得於不妨礙交通，未違反道路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

第一款之情形下，設置回收

筒。




